附件1

	威海市初中体育与健康课程学业考试评分标准

	男
	女
	分数

	立定跳远（米）
	实心球（米）
	坐位体前屈
（厘米）
	跳绳
（个）
	立定跳远（米）
	实心球（米）
	坐位体前屈
（厘米）
	跳绳
（个）
	

	2.43
	10.2
	18.5
	172
	1.93
	6.7
	18.8
	163
	14 

	2.36
	9.5
	16.1
	140
	1.88
	6
	16.7
	133
	13 

	2.29
	8.1
	13.8
	128
	1.82
	5.3
	14.3
	121
	12 

	2.21
	6
	9.5
	108
	1.76
	4.5
	10.2
	101
	11 

	2.14
	4.3
	6.5
	90
	1.7
	3.8
	7.5
	85
	10 

	2.07
	3.6
	1.5
	78
	1.64
	3.1
	2.5
	71
	9 

	2
	2.9
	1.2
	71
	1.59
	2.4
	2.2
	64
	8 


	男1000米
	女800米
	分数

	3′50″
	3′41″
	21

	3′55″
	3′46″
	20

	3′59″
	3′50″
	19

	4′04″
	3′55″
	18

	4′09″
	4′00″
	17

	4′14″
	4′05″
	16

	4′18″
	4′09″
	15

	4′23″
	4′14″
	14

	4′28″
	4′19″
	13


技巧：

在完成动作过程中，根据动作规格的完成的情况，视其所完成动作的熟练程度及身体的协调性给予评分。

优秀：21-20分          良好：19-17分

一般：16-14分          较差： 13分

附件2

工作人员守则

1、 严格遵守国家招生工作管理规定。

2、 遵守测试纪律，服从领导，听从调配。

3、 遵守工作时间，坚守岗位，要佩戴统一证件，认真负责，办事公正。对不良现象敢于提出批评。

4、 工作期间，互相支持、密切配合，态度严肃认真，不受外界干扰。

5、 爱护考生，说话和气，测试事项应及时向考生讲清。发现问题及时汇报。

6、 考前认真检查场地、器材是否符合测试规定；测试中认真核对考生身份。认真履行各项测试手续。

7、 无特殊情况，不得请假，确需请假时，提前向考评组长请示，并经上报批准后方准离开工作岗位。

8、 严守工作纪律，不吃请，不受贿，不徇私舞弊。

考 生 须 知

1、 考生参加考试时必须严格遵守考场纪律，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统一指挥。在初中学校的统一组织下，提前30分钟到检录处检录，凡检录不到者，以缺考处理。

2、 测试过程中，考生如对测试成绩有异议，须在30分钟内向评判员提出，过期不予受理。

3、 考生进入测试现场后不得擅自离开，如有特殊情况，须经主考批准同意方可离开。

4、 4项测试完后，考生要按退场通道及时离开考试场地，不得在考试场地逗留，不得在场地外大声喧哗。

考生违规处理规定

为加强对我市初中体育与健康课程学业考试工作的管理，规范考试工作人员处置考场违规行为，严肃考试纪律，教育广大考生遵纪守法，依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结合我市实际情况，规定如下： 

1、 考生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取消其体育与健康考试成绩：

（1） 由他人冒名代替参加测试的；

（2） 测试中与他人交换号码牌的；

（3） 测试工作人员协助作弊行为，事后查实的；

（4） 其他应认定为作弊的行为。

2、 考生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终止其继续参加体育与健康考试；考生及其他人员的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故意扰乱考点、考场等考试工作场所秩序；

（2） 拒绝、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管理职责；

（3） 威胁、诽谤、诬陷考试工作人员或其他考生；

（4） 其他扰乱考试管理秩序的行为。

3、 代替他人或由他人代替参加考试，是在校生的，由所在学校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学籍；其他人员，由教育考试机构建议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直至开除或解聘。

4、 考试工作人员在考试过程中发现考生实施违纪、作弊行为，应当及时予以纠正并如实记录。考生违规记录作为认定考生违规事实的依据，应当由两名以上（含两名）工作人员签字确认。考试工作人员应当向违纪考生告知违规记录的内容。


威海市招生考试办公室                  2015年1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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